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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2年2月，张某经公开招聘

入职某国际知名汽车公司， 在公
司物料管理科担任物料操作工。

2016年2月 ， 该汽车公司与
张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6年9月， 该汽车公司以张某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张某解
除劳动合同。

张某不服公司做出的决定 ，
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
汽车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但是， 开发区仲裁委裁
决驳回了张某的申请请求。

张某不服仲裁结果， 诉至大
兴区法院， 请求判令汽车公司向
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42380元。

庭审中，被告汽车公司辩称，
2016年7月4日至8日期间，张某正
常考勤上班，工作量却为零。公司
依照规章制度对其“无正当理由，
拒不服从工作安排”的行为，给予

一次严重警告处分。
2016年7月12日 ， 汽车公司

领导与张某就严重警告问题进行
沟通时 ， 张某对其不断进行辱
骂， 内容不堪入耳。 于是， 公司
依照规章制度， 对张某 “工作期
间， 无理取闹， 辱骂他人” 的行
为给予一次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
员工连续12个月内受到两次严重
警告的， 解除劳动合同， 不享受
经济补偿。 2016年9月， 公司在
征得工会同意后， 与张某解除了
劳动合同。

据此， 汽车公司认为其与张
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 不
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 该汽车公
司规章制度中规定： “无正当理
由， 拒不服从工作分配或工作安
排的 ； 在公司区域内或工作时
间内， 无理取闹、 辱骂他人未造
成严重后果的……给予严重警
告”， “连续12个月内， 受到二
次严重警告的， 解除劳动合同，

不享受经济补偿”。 该汽车公司
曾因张某不服从工作安排， 给予
其一次严重警告。 后， 在该汽车
公司领导与张某就其严重警告处
分问题进行沟通时， 张某恶意辱
骂了该领导。

法院判决
大兴区法院审理认为， 《劳

动法》 第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
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
劳动义务。 ”因此，企业有权制定
企业的规章制度，且内容合法、程
序合法、 得到公示的规章制度在
企业内部具有普遍约束力。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根据汽车公司提交的证据足
以认定， 张某存在该汽车公司所
称的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
汽车公司根据公司规章制度， 对
张某的行为给予相应处分并无不

当， 汽车公司在征得工会同意后
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
法 律 和 该 汽 车 公 司 规 章 制 度
的 规 定 。 最后 ， 大兴区法院对
张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张某
服判没提上诉。

法官提示
针对本案出现的情况， 该案

的审理法官认为， 本案中， 张某
作为汽车公司的员工， 应当受到
汽车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 在张
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况下，
汽车公司有权对其进行相应的处
分。 汽车公司对张某作出两次严
重警告后， 在征得工会同意的情
况下， 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行
为是合法的。

此外， 法官还提醒劳动者 ，
内容合法、 程序合法、 得到公示
的规章制度在企业内部具有普遍
约束力， 作为用人单位的员工，
劳动者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同时，
也应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毛希彤 闫俊慧 法官

某供暖公司为张某所有的
房屋提供供暖服务， 因张某未
交纳2015年11月15日至2017年
3月 15日二个供暖季的供暖
费 ，供暖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
交纳。

而张某提交证据证明，该
房屋 已 于 2017年 1月 15日 过
户给他人。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北京
市关于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范
本的有关内容， 用热人为房屋
的产权人或承租政府规定租金
标准的公有住房的承租人。 张
某将房屋出售并办理房屋过户
登记后， 理应对供暖费予以减
免。 因此，本案自2017年1月15
日之后的供暖费不应由张某承
担，此前的费用仍由张某交纳。

法官提示
审理本案的大兴区法院法

官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
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
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后果。 当发生供暖纠
纷时，用热人应积极应诉，并提
交相应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方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本案中， 涉诉房屋已经办
理过户登记， 庭审中张某提交
了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变更登
记证明， 由此证明了房屋变更
登记的时间， 故其不再承担变
更登记后的供暖费用。

王欢欢 法官

房屋已经出售
供暖费由用暖人交纳

怀柔工商专栏

近日， 由怀柔私营个体经
济协会主办， 有渔财富冠名赞
助，小渔传媒承办的“走进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非公企业“有
渔杯” 足球友谊赛在怀柔康德
乐体育场举行。 旨在充分发挥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在推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全面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
作水平，弘扬拼搏精神，倡导健
康和谐生活， 促进私营个体企
业全体员工相互学习和交流，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提高员工
身体素质和足球水平。

本次冠名八只参赛队伍的
非公企业中， 有三家企业建立
了党支部， 两家企业建立了临
时党支部。 今年以来， 怀柔工
商分局紧紧围绕非公党建这个
中心， 采取多种形式实现党的
组织覆盖 、 工作覆盖 ， 按照
“双强六好 ” 标准和 “四有 ”
要求， 打造培育非公党建示范
点， 促进区域非公企业党建水
平的整体提升。

（通讯员 何挺）

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不容易！

员工试用期间想跳槽， 哪知
公司称： 试用期内跳槽， 需要支
付2000元的违约金。 于是， 进退
两难的李某向房山区东小口法律
援助工作站咨询： “公司的要求
合理吗？”

李某说， 今年6月， 他通过
招聘进入一家网络公司工作， 并
签订了3个月的试用期劳动合同，
其中约定李某若在此期间离职，
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7月底， 李某通过朋友的介
绍到另一网络公司面试并被录
用。 该公司十分看重他， 开出了
更高的薪水。 于是， 李某找到原
公司领导表示， 自己可能要另谋
他职。

但话音刚落， 领导就拿出合
同，指着“员工在试用期内跳槽，
需要向公司支付2000元违约金 ”
条款说：“白纸黑字写得清楚，还
有你的签名。你要是真的要离职，
公司就会向法院起诉索赔！ ”

司法解释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

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
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同时，《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五条规定，只有以下两种情况，用
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

一、按《劳动合同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
行了专业技术培训 （不是岗前职
业培训），支付了培训费，可以在
劳动合同或者培训协议中约定服
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二、 按 《劳动合同法》 第二
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
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
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
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
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
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
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 。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
付违约金。

因此 ， 李某只需要按照程
序， 提前三天告知单位自己要离
职即可。 对于该公司领导所称的
白纸黑字显然是违背法律法规，
即使其诉诸法律， 也是不会被支
持的！

针对李某的遭遇， 工作站工
作人员提示求职者， 一定要增强
自身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 特别
是在签署劳动合同的同时务必认
真审读内容， 不要被一些企业自
行制定且违背法律法规的条款糊
弄了！

房山区司法局

编辑同志：
我丈夫是一家公司的门卫 。

按照公司的规定， 门卫工作实行
24小时制， 每班为两人， 中、 晚
餐均由当时在岗的人员自行轮流
回家解决， 但离岗者每次不得超
过45分钟。

三个月前的一天中午12点35
分左右， 我丈夫回家吃中饭， 在
吃饭时突发疾病。 虽然他被紧急
送往医院救治， 但仍于27小时后
死亡。

由于公司没有为我丈夫办理
工伤保险， 我曾多次要求公司给
予工伤赔偿， 但一再遭到拒绝。

公司的理由是： 我丈夫是在
家突发疾病的， 并不具备应当视
同工伤的所需要的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的构成要件。

请问： 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谢福兰

谢福兰：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你有

权要求享受工伤待遇。
首先， 你的丈夫应当视同为

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

第 （一） 项规定， “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 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 ”
的， 应当视同工伤。

你丈夫是因为突发疾病， 且
经 过 医 院 抢 救 无 效 于 27小 时
内 死 亡 ， 这 就 意 味 着 其 能 否
享受工伤待遇的关键， 是你丈夫
回 家 吃 中 饭 是 否 符 合 具 备 在
“工作时间” 和 “工作岗位” 的
要件。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回答
应当是肯定的：

一方面， 虽然事发时你丈夫
不在公司之内， 也不在门卫岗位

上， 但由于公司对门卫工作实行
24小时制， 要求门卫轮流回家吃
中、 晚餐， 每次时间不得超过45
分 钟 ， 而 你 丈 夫 是 在 中 午 12
点 35分左右突发疾病 。 从时间
上 看 ， 该 时 段 不 仅 属 于 合 理
的 就 餐时间 ， 并且与 “工作时
间” 对称。

另一方面， 虽然你丈夫在家
就餐的场所不属于工作场所， 但
这并不绝对。 因为吃中、 晚餐是
每一位员工必要的、 合理的生理
需求， 吃饭的目的是保证员工以
更好的身体条件和状态投入工
作， 其与员工的正常工作是密不
可分的。

本案中， 公司明确要求门卫
的中、 晚餐均由当时在岗的人员
自行轮流回家解决。 此处虽然没
有规定谁先去、 谁后去， 通过什
么方式去， 从几点几分开始轮流

等细则，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是
公司对门卫工作的一种管理方
式， 属于公司整个工作管理的一
部分。 你丈夫按要求执行， 自然
属于服从管理。

基于上述原因， 可以形成这
样 的 观 点 ： 你 丈 夫 回 家 吃 中
餐 的 行为 ， 实际上是其工作的
合理延伸。

其次， 公司应当为自己的行
为 “买单”。

《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 “依照本条例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
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
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 由于公司没有依法为
你丈夫办理工伤保险手续， 故其
应赔偿相应工伤待遇。

颜梅生 法官

“辱骂领导”遭开除
员工能否向公司索赔？

员工试用期间跳槽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

门卫在家吃饭发病死亡可申请工伤

近期， 大兴区法院审理
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某国际知名汽车公司的员工
张某因为 “辱骂领导” 被开
除后， 起诉公司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张某的
诉讼请求。


